
12月2日上午，由市文明办、市公安局、市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司法

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多部门联合举办的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在市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市民代表、驾驶员代表、志愿者代表等近3000

人参加了活动。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文明交通安全宣传公益片后，依次在印有
“尊法守规明礼、安全文明出行”活动主题的签名布上签名。

见习记者 薛宏冰 摄

暖阳洒落，喜讯传来，根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文件决定，源汇区人民
检察院继续保留“文明接待室”称
号。这是该院连续五届被评为全国检
察机关“文明接待室”。五连冠背后
的奥秘是什么呢？

多一分理解与尊重

8 月的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源汇
区人民检察院，情绪激动地说要见领
导。该院副检察长赵军黎和控申科科
长武迪把老人请到控申接待大厅，耐
心地听取老人的诉求，仔细询问原
委，不放过一个细节，不错过一件小
事。临近中午，二人考虑到老人离家
较远，就把她带到了干警餐厅，为老
人提供免费午餐，并一直陪同在老人
身边，细致聆听，安抚其情绪。热腾
腾的饭菜加上耐心地疏导，让老人的
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最终满意离开。

“来访人大多有诸多委屈和不
满，情绪激动是常事。但是，作为检
察干警，我们不能激动，要带着理解
的心态去接待。”赵军黎对控申工作
有着自己的理解。

正是怀着理解的心态，源汇区人
民检察院控申科立足信访人的需求，
推出诸多便民举措。投资兴建了与主
办公楼分开的专用群众来访、举报接

待场所——检察长接待室、集体访接
待室、远程视频接待室、信访听证
室、心理咨询室；开通了远程视频接
访系统、接访登记处理系统、12309
专用举报电话平台、检务公开触摸
屏；将来访须知、文明接待公约、受
案范围、投诉指南、检察人员纪律、
接待文明用语、点名接访公示栏等，
制作成精美的画框安装在接待场所墙
面上，方便群众监督；在接待大厅布
置了环保绿植、设置了饮水设备及用
具、防寒降温设施、应急药品、物品
寄存、书写台及残疾人绿色通道等便
民利民服务，为接待大厅营造出了洁
净卫生、温馨优雅的和谐氛围。

多一分耐心与用心

王某带着被褥怒气冲冲地来到控
申接待大厅，言明不按照要求解决问
题就不走。

武迪接待了他，耐心地听王某诉
说。原来，王某的儿子被他人打伤，
本该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却未批
准逮捕，王某心中十分不满。武迪向
他出示并讲述了案件办理的流程和时
间，明确告知，没有被批准逮捕，是
案件还在办理中，王某这才回了家。
过了两天，王某收到消息，犯罪嫌疑
人被批准逮捕，他这才放下心来。

来上访的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因
为对法律和政策不了解，产生了误会
而上访。针对这种情况，控申科坚持
加强法律宣传，以让群众熟悉法律，
并提升其运用法律的能力。

控申科干警多次走上街头为群众
解答法律咨询，发放宣传资料，向社
会公布通信地址、举报网址、举报电
话、接待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事项；深
入机关、企业、乡村、社区、学校开
展法制教育，引导干部群众积极举
报；要求刑检、自侦等业务部门在办
案过程中积极开展举报宣传工作。

多一分温暖与帮助

“感谢检察官，司法救助帮助了
我！”控告申诉科接待大厅，年逾五
旬的刑事被害人母亲赵某某紧紧地握
着检察官递来的银行卡，眼含热泪，
连声道谢，因为这张银行里是一万元
的救命钱。

一场交通肇事冲击了赵某某一
家，儿孙死亡，儿媳受伤。肇事司机
因为经济能力有限，赔偿款一直不到
位。赵某某在承受精神打击的同时，
经济上也陷入了困难。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在了解情
况后，积极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启动
刑事救助程序，对其展开司法救助，

将一万元救助金送到赵某手中，帮助
赵某缓解经济压力。

有的受害人或其家属，权益受到
侵害后，因为侵害人经济困难，无法
获得有效赔偿，陷入精神和经济双重
困境。“看着他们的无助，心中总有
说不出的酸楚。开展司法救助就是让
他们感受到司法温暖，帮助他们走出
困境。”赵军黎说道。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严格按照高检
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建立
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 （试
行）〉的若干意见》要求，严格规范
申请、审批、发放、管理、监督等各
个环节，拓宽救助对象和救助方式，
在办案过程中积极主动开展司法救
助。2013 年以来，共办理刑事申诉、
刑事赔偿案件15件，救助刑事被害人
4人。

由于工作突出，源汇区人民检察
院先后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国家级

“文明接待室”称号，被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授予“无赴省进京上访先进单
位”称号，被区委、区政府授予“社
会矛盾化解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控
申科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控申科科
长两次被授予“全市人民满意的政法
干警”称号，并被评为源汇区“十大
优秀青年”；控申科干警受各级表彰
累计30余人次。 李 珂

五连冠的背后
——记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李 凯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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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图说图说 闻闻

近日，郾城区人民法院深入开展
“一书二谈三廉”活动，不断提高法官
办案质量和效率，全面提升了法官队伍
建设和廉政建设。

签订“一书”，落实廉政责任。一
把手与分管领导、分管领导与部门负责

人、部门负责人与部门干警层层签订
《廉政建设责任书》，从审判纪律、工作
作风、廉洁执法、职业道德、生活作风
等方面加强监督约束，促进审判执行工
作有序开展。

实行“二谈”，进行思想预警。开

展纳谏谈心和诫勉谈话活动，院领导与
中层负责人、中层负责人与部门干警经
常谈心，从思想上加强对干警廉洁自律
的监督，善于发现不良苗头，跟上劝
诫，晓以利害，使干警做到自警自省。

抓好“三廉”，筑牢拒腐防线。开

展好述廉、竞廉、评廉“三廉”活动，
将“三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
要考核内容，纳入各部门的年度考评项
目，把廉政建设与每个干警工作业绩结
合起来，严格规范干警的言行举止，筑
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刘元敏

郾城区人民法院

深入开展“一书二谈三廉”活动

12月1日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受邀走进市实验小学DV直播

间，以校园欺凌为题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全校2000余名师生收听

收看。图为课后，法官走进教室为同学们答疑解惑。 见习记者 薛宏冰 摄

■见习记者 薛宏冰
根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的《漯

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实施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的通告》，我市从12月2
日开始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限行这两天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
采访。

12 月 2 日，限行首日。上午 9 时，
在黄山路第三人民医院附近停车位上，
仍然停放着不少私家车，其中有些车辆
牌照数字尾号为“3”和“7”。

“现在坐公交车挺方便的。因为今
天限号，所以就不开车了。”正在市区
黄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等公交车的市民

张先生说。
“绿色环保，这么多年第一次骑自

行车，跟老公一起骑行，感觉很好。”
在市区嵩山路与黄山路交叉口，李女士
笑容满面地告诉记者。她的私家车牌照
数字尾号也为单号，她跟丈夫便趁着周
末，各自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准备环漯
河一日游。

当然，机动车限号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坦然接受，也有反对的声音，“太
不方便了，接孩子上下学怎么办”“建
议咱们漯河学学人家焦作，人家限行，
公交车可是免费的”……

但在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不少
群众表示，机动车限号最直接的感受就
是道路通畅了不少。近年来的环境整治
也有了效果，今年的空气比去年同期要
好。

限行这两天，从电子警察、交警现
场执法情况来看，大多数市民遵守限行
规定，但也有部分车辆违反限行规定出
行。

限行首日，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在限
行区域内设置卡点加强管控，对违反禁
令的车辆进行了查处。“尽管前期我们
通过‘漯河交警’‘双微’平台和媒体

进行了宣传，但考虑到市民可能不知道
限行规定，所以限行开始前两天，我们
一律对违规车主进行警告，通过电子监
控抓拍、路面查处的方式，对违反‘单
双号限行’规定的车辆给以警告处罚，
并公开曝光，两日来共曝光 1015 辆违
规车辆。”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日
起，对违反限制或者禁止通行规定的机
动车车主，将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
全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八
项，罚款200元，不记分。

据悉，“单双号限行”并非漯河才
有，12月3日上午，郑州市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关于实施机动车
单双号现行的通告，并通报了郑州市大
气污染防治有关情况。截至12月3日上
午，我省已经有15个省辖市、3个省直
管县表示将实施机动车限行。目前郑
州、焦作、周口、三门峡、商丘、新
乡、安阳、鹤壁、济源、洛阳等地已明
确宣布将实施机动车限行政策。

对此次限行结束后，今冬是否继续
有单双号限行的可能，该负责人表示，
需根据我市污染天气情况决定，需要启
动更高级别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会另
行通告。

机动车限行这两天

请进来 走出去

12月3日上午，源汇区人民法院组织开放日活动，邀请市妇联向日葵亲子
读书会师生、家长 50余人，走进法院参观学习，实地接受法制教育。

见习记者 薛宏冰 摄

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在限行区域内设置卡点加强管控，对违反《通

告》的车辆进行查处。 张鸿雁 摄

不动产权继承公告
（2017）169号

李留定（身份证：412702******8132）申请对坐
落于源汇区解放路（房产证：漯房权证市字第
0101007741号）的一处不动产权继承登记，本登记
机构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有关继承证明材料，经初步
查验、询问，确认原权利人李兴名下的上述不动产由
李留定继承。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的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上述不动产权利拟登记给李留定，如有异议者，请在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漯河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
成立的，本机构将直接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联系电话：0395-3101081
特此公告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4日

公告 漯不动产登公（2017）第577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张省的申请，登记在漯河市
方圆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分割转让预登记
证遗失，宗地坐落：嫩江路漯河市方圆置业有限
公司7号楼0503室，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
出让，面积：20.4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查，现
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请，逾期没有
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发
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4日


